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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遗知识产权，赋能乡村振兴
——以大理剑川的木雕为例

马塾娴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纪检监察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木雕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文化之一，历经漫长的岁月沉淀仍然经久不衰。木雕技艺起源于白族，白族

人民在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后，逐步形成了独特精湛的技艺，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剑川县文化馆获得“剑川木雕”保护单位资格。继国家关于“乡村振兴”与“传统工

艺”的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后，乡村中的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木雕这项非遗目前在发展

中面临知识产权保护的诸多问题，如非遗保护的体制不够健全、没有协调统筹相关部门对非遗文化进行保护、发展资金短

缺等问题。此外，大理剑川的木雕文化作为非遗项目有助于乡村振兴，需要建立非遗产权保护的有效机制，探索出一条非

遗 + 乡村振兴的道路。

【关键词】乡村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产权

引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

想，产业赋能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1]其

中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是未来推动实现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大理剑川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

乡村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资

源，木雕作为其特色产品，具有良好的乡村振兴应用

前景。2023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66个2022年“

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剑川县嘉林木雕非遗工坊的“

剑川木雕：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活力”名列其中。利

用好木雕这一文化资源，可以多方面促进乡村振兴    

发展。

1　大理剑川县木雕文化资源的概况与特点分析

1.1大理剑川县木雕文化资源的概况

目前，剑川县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政策，

借助木雕特色产业拓宽产业门类，已成为当地的支柱型产

业。据了解，多年来剑川县委政府一直着力打造木雕产

业，截至2021年，全县木雕产业从业人员达2.1万人，全县

木器木雕行业预计产值4.3亿元，占比全县工业总产值38.7

亿元的11.1%。随着木雕产业的发展，木雕产业虽然已经

成为剑川当地的一项支柱产业，但多年来却一直处于不温

不火的状态，其出现的问题诸如木雕产品定位发生变化，

由建筑和家居装饰变为工艺美术品，市场的竞争加剧；剑

川木雕属于纯手工精细工艺品，创作难度大、时间长，商

业品转化率低；手工艺人文化水平低，创新能力低，产品

更新速度慢；木雕产权意识，品牌的打造，旅游业发展资

金、政策问题等，对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极为不利其中中的

问题亟需解决，就需要外资介入对木雕这一非遗资源进行

开发，而开发非遗资源将伴随着诸多知识产权问题，如授

权开发主体难确定、产品缺乏独创性、假冒和仿制产品泛

滥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则依赖于建立起健全的非遗知识产

权保护机制。笔者从剑川木雕的现实状况出发，研究剑川

木雕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以此来推动剑川木雕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2大理剑川县木雕文化资源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而言，具有非

物质性、民族性、传承性、活态性、群体性等特征�[2]。

但由于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历史及民族间的

交融，大理剑川的木雕文化非遗呈现出独具特点的区域特

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2.1独具民族特色

白族的木雕艺术举世闻名。在古代，白族木雕主要运

用于皇宫寺庙、居民建筑的装饰上，特别以大理剑川木雕

最为出名。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堂门和木雕屏风就是

出自剑川木匠之手。白族的木雕艺术是在吸收了汉族文化

后，形成的具有白族文化特色的雕刻艺术。

1.2.2历史悠久

剑川白族的木雕技术历史悠久，发源于距今一千多年的

南诏、大理国期,其技艺被广泛应用于刷,用于制作族谱、

经卷、甲马纸等。云南剑川白族木雕作为少数民族木雕工

艺的代表一,在全国有着一定的影响。据历史文献载,从明

代起,剑川的白族木雕艺人就跨越州县,除了在云南留下足

迹,还远至与云南接壤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清乾隆十年公元

年,剑川州清朝张涨在《滇南新语》一书中写道“剑川晓

瘩,食众生寡,民俱世业木工,滇七十余州县及邻滇之黔、川

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可见在以前,白族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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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的精湛就已经获得了较高的赞誉，知名度很高。

1.2.3潜能巨大

大理剑川木雕文化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剑川木雕产

于大理州剑川县，始于公元十世纪，是木雕工艺手法的一

种，工艺品多以浮雕为主，木雕技艺精湛，木雕工艺品精

美，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和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充

分展示了白族和中原文化的交融。“剑川木雕”被成功注

册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当地也有天艺园木雕博物馆。剑川

木雕所蕴涵的文化价值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活力，而目

前剑川木雕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需要研究

进一步分析其发展现状及困境，通过木雕与旅游业、就业

创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实现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为

农民增加收入，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乡村振兴

的目标。但这都需要建立在对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基

础之上，只有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才能有助于

非遗文化进一步得到开发，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实现

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2　保护大理剑川非遗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大理剑川木雕非遗文化，对于促进大理剑川乡

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乡村

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产业赋能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路径之一，其中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

是未来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3]大理剑川作

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乡村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

光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木雕作为其特色产品，具有良

好的乡村振兴应用前景。2023年2月，文化和旅游部公

布了66个2022年“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剑川县嘉林

木雕非遗工坊的“剑川木雕：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活

力”名列其中。利用好木雕这一文化资源，可以多方

面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2.1旅游业发展

大理剑川自然风光壮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民族风

情，可以发展乡村旅游业。木雕作为白族特色手工艺，可

以与传统村落结合起来，打造乡村特色景点。开展乡村旅

游活动等，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体验木雕文化，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当地居民收入。

2.2产业转移与就业创业

理剑川木雕可以充分利用产业转移的机会，吸引外来

企业、创业者和人才来乡村创业和就业。通过引进新兴产

业、培育特色产业，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农民增收，例如

将木雕不仅仅局限于装饰品，可以制作家具、玩具，农民

还可以通过学习制作木雕而增加收入。

2.3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借助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乡村文化传统，大理剑川木雕可

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打造文化创意园区、推广乡村

文艺、开展文化体验活动等，挖掘乡村文化价值，提高乡

村文化产业链的附加值�[4]；木雕可结合时代元素与民族特

色，更便于打开年轻人的市场；木雕也可以与其他非遗文

化相结合，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

综合来看，大理剑川乡村振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通

过发展旅游业、就业创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实现乡村

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增加收入，改善乡村居民的生活

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但这都需要建立在对非遗知

识产权保护完善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健全的知识产权保

护机制，才能有助于非遗文化进一步得到开发，以走向更

为广阔的市场，实现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3　大理剑川木雕文化资源所面临的非遗保护困境

3.1非遗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够高

虽然多年来剑川县委政府一直着力打造木雕产业，截

至2021年，全县木雕产业从业人员达2.1万人，全县木器木

雕行业预计产值4.3亿元，占比全县工业总产值38.7亿元的

11.1%。但剑川木雕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政府

没有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笔者通过走访发现，

当地的群众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了解，政府也并没有

针对非遗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进行宣传，导致当地群众总

体非遗保护的法律意识淡薄。而且笔者还了解到现今剑川

传统工艺类从业者仍以传统匠人为主，他们普遍文化水平

不高，遵循传统工艺道德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工艺实践、

作品创作中，表现出突出的匠人特点和气质；虽然年轻

的从业者逐渐增多，但他们多数也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更

多的是习得一门手艺，谋得立身之业。在此类群体中，多

数都对非遗相关法规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内容不够了

解，也很少参加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开展的知识产权保护

宣传和讲解，尚未意识到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知识产权，

给以知识产权保护推动传统工艺类非遗高质量发展造成了

认识局限。

3.2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管理、专业引导不足

剑川非遗的保护职责主要政府的各级文化部门，但由于

政府文化部门业务范围广，人员也十分有限，少数民族地

区社会中介机构没有得到较好的培育和运用，面对数目众

多的非遗项目，运用知识产权知识开展保护管理显得力不

从心，面对相当一部分“非遗”申报主体违背保护宗旨、

歪曲非遗本身内在意蕴、大搞旅游开发的现象缺乏有效监

管�[5]；同时，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文化部门受过知识产权专

业培训的工作人员较少，普遍缺乏知识产权专业素养，无

法对本地区非遗保护提供有效引导与专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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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没有形成协调统一的保护机制

非遗的保护虽然主要是以政府的文化职能部门负责，

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统一的保护机制，非遗保护的

机制不够统一高效，这需要各部门联动起来，整合各方资

源，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构建起协调统一，

科学高效的非遗保护机制。

3.4法律保护未成规范体系与全方位格局

在法律层面，现行的专门针对非遗保护的法律及法律

性文件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和《非遗法》，以及《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行政法规

与规范性文件。可见我国在非遗保护方面的立法尚存在空

缺，大多借鉴国际立法，立法欠缺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

矛盾较大。2011年颁布的《非遗法》，至今已有十余年之

久未进行修改，此法已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发展需求。而且

该法的内容大多属于指导性原则，并未在具体的司法实践

加以规定，依据《非遗法》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同样无法进

行较大改动，导致实践中常常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在《

非遗法》与其他法律如知识产权法、诉讼法等的配合上，

也存在一些漏洞。有时即使存在明确的权利人，当其权利

受到侵害时，面对“找谁管”“怎么管”等问题时也会感

到迷茫。因为没有统一体系化的法律格局，在司法的判决

中也难以产生公信力。

4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出发，保护大理剑川木雕的路径

探索

4.1提高群众的非遗保护法律意识

非遗保护的前提是群众具有一定的非遗保护意识，尤其

是传承人和所有权人，在非遗产权受到侵害时，要积极主

动地采取措施，运用好法律这一武器来维护好切身利益。

政府和社会不仅需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素质教

育、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而且需要结合社会经

济生活向非遗所有权人或传承人阐明非遗资源重要的历史

价值和巨大的经济价值。针对非遗所有权人或传承人要开

展有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普及培训，不仅介绍我国 知识产

权法律制度，而且介绍《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等普遍认同的国际公约。同时，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通过严格执法、法院通过公正司法充

分保护非遗所有权人或传承人利益，让非遗所有权人或传

承人切切实实感受到自身权利的存在，从而提升他们信仰

法律、崇尚权利的意识。

4.2塑造良好的维权氛围

塑造良好维权氛围，剑川以木雕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为抓

手，从产业日常经营管理、群众普及、青少年教育等维度

进行广阔覆盖，让各方了解和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共享非

遗保护的红利，有效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一方面，

通过建立示范点在全社会提升维权氛围，如建立木雕知识

产权保护教育基地、旅游园检察官联络室、木雕知识产权

保护展示中心、木雕知识产权保护示范窗口等。另一方

面，通过开展宣传活动增强全民维权意识，如商知识产权

法庭进校园，在校园进行审判活动，让群众更加真实地感

受到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4.3建立多元化的保护体系

建立多元化的共治体系，不仅可以提高非遗知识产权

的保护效率，还可以更好地促进非遗知识产权的发展。在

此方面可以借鉴泉州的“德化经验”，建设具有本地特色

的机制，如打造政府、法院、协会、企业和个人“五位一

体、多元共治”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政府充分发挥治理

的领导作用，出台涉及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管理、服

务等的政策文件。县法院通过实施严格保护、强化创新导

向、完善诉讼机制三方面举措，推动提升剑川木雕的原创

能力。

5　结语

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有利于非遗项目的更好传承，也

是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环节。文章总结了剑

川非遗知识产权的现状，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的路径，

提出建立多元的保护体系、塑造良好的维权氛围、提高群

众保护非遗的法律意识三方面政策建议，对指导非遗知识

产权保护实践具有一定理论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周林洁.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Z].理论导

报,2022(9):34-35.

[ 2 ] 张治东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宁夏为例[ J ] .宁夏党校学

报，2021,23(02):120-128.

[3]《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政策解

读[J].中外文化交流,2022(4):12-16.

[4]范周：《文旅融合的理论与实践》，《人民论坛·

学术前沿》，2019年第11期.

[5]文红，唐德彪:产权制度的构建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开发［Ｊ].云南社会科学，2007(5):50,52.

作者简介：

马塾娴（2002.01--），女，汉族，云南江川，云南师

范大学本科，研究方向：知识产权，非遗保护。


